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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德市2024年度中央财政

林业改革发展资金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

（一）资金分解下达情况

中央下达全市2024年林业改革发展资金5962.5万元，其中：油茶发展935万元、其他国土绿化（造林和森林质量提升）1648万元、森林防火补助88万元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补助1265.5万元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补助（互花米草）1530万元、林草科技推广示范补助266万元、林木良种培育补助48万元、林草湿荒综合监测182万元。

（二）绩效目标分解情况
1.产出指标（涉及指标22个）:①数量指标：油茶新造面积0.4444万亩，油茶低产低效林改造面积≥0.1104万亩，造林面积≥0.8万亩，森林质量提升面积≥0.8万亩，松材线虫病防治面积≥28.62万亩，美国白蛾等其他重大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任务≥33.46万亩，林木良种苗木培育数量≥150万株，林草科技推广项目数量≥3个，全国性林草湿荒综合监测项目图斑监测数量≥1386个。②质量指标：油茶新造成活率≥85%，低产低效林改造油茶存活率≥90%，油茶良种使用率100%，造林面积合格率≥85%，森林质量提升面积合格率≥85%，森林火灾受害率≤0.9‰，松材线虫病防控目标任务完成率(同林长制考核细则)≥70%。③时效指标：油茶新造当期任务完成率≥90%，油茶改造当期任务完成率≥90%，造林当期任务完成率≥85%，森林质量提升当期任务完成率≥85%。④成本指标:油茶新造面积≥1000元/亩，油茶低产低效林改造面积≥600元/亩。
2.效益指标（涉及指标5个）：①生态效益指标：林业草原有害生物无公害防治成效100%，森林、草原、荒漠生态系统生态效益发挥100%，对地区森林生态系统生态效益发挥100%。②可持续影响指标：森林、草原、荒漠生态系统功能改善可持续影响100%，对地区油茶产业发展可持续性影响100%。

3.满意度指标（涉及指标1个）：项目涉及职工和周边群众满意度≥85%。
二、绩效情况分析
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

2024年度下达我市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专项资金预算数5962.5万元，全年执行数1877.65万元，执行率31.49%。

（二）资金管理情况分析

福建省财政厅、福建省林业局通过闽财资环指〔2023〕58号、〔2024〕16号、〔2025〕1号，下达宁德市2023年度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5962.5万元。宁德市林业局通过宁财资环指〔2024〕2号、4号、27号，〔2025〕9号分解下达辖区县、市（区）林业局5696.5万元，资金分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等要求，程序规范。

（三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2024年度总体绩效目标涉及指标个数28个，完成28个，评价“优”等级（93.15分）。其中:数量指标9个已完成，质量指标7个已完成，时效指标4个已完成，成本指标2个已完成，生态效益指标3个已完成，可持续影响指标2个已完成，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个已完成。
（四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1.数量指标。油茶新造面积目标值≥0.4444万亩,完成值0.48万亩，完成率108.01%；油茶低产低效林改造面积目标值≥0.1104万亩，完成值0.12万亩，完成率108.70%；造林面积目标值≥0.8万亩，完成值0.8万亩，完成率100%；森林质量提升面积目标值≥0.8万亩，完成值0.8万亩，完成率100%；松材线虫病防治面积目标值≥28.62万亩，完成值28.62万亩，完成率100%；美国白蛾等其他重大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任务目标值≥33.46万亩，完成值37.39万亩，完成率111.75%；林木良种苗木培育数量目标值≥150万株，完成值150万株，完成率100%；林草科技推广项目数量目标值≥3个，完成值3个，完成率111.75%；全国性林草湿荒综合监测项目图斑监测数量目标值≥1386个，完成值1386个，完成率100%。

2.质量指标。油茶新造成活率目标值≥85%，完成值85%，完成率100%；低产低效林改造油茶存活率目标值≥90%，完成值90%，完成率100%；油茶良种使用率目标值100%，完成值100%，完成率100%；造林面积合格率目标值≥85%，完成值100%，完成率117.64%；森林质量提升面积合格率目标值≥85%，完成值100%，完成率117.64%；森林火灾受害率目标值≤0.9‰，完成值0%，完成率100%；松材线虫病防控目标任务完成率(同林长制考核细则)目标值≥70%，完成值70%，完成率100%。

3.时效指标。油茶新造当期任务目标值≥90%，完成率90%，完成率100%；油茶改造当期任务目标值≥90%，完成率90%，完成率100%；造林当期任务目标值≥85%，完成率100%，完成率117.65%；森林质量提升当期任务目标值≥85%，完成率100%，完成率117.65%。

4.成本指标。油茶新造面积目标值≥1000元/亩，完成值1000元/亩，完成率100%；油茶低产低效林改造面积目标值≥600元/亩，完成值600元/亩，完成率100%。

5.生态效益指标。林业草原有害生物无公害防治成效目标值100%，完成值100%，完成率100%；森林、草原、荒漠生态系统生态效益发挥目标值100%，完成值100%，完成率100%；对地区森林生态系统生态效益发挥目标值100%，完成值100%，完成率100%。

6.可持续影响指标。森林、草原、荒漠生态系统功能改善可持续影响目标值100%，完成值100%，完成率100%；对地区油茶产业发展可持续性影响目标值100%，完成值100%，完成率100%。
7.满意度指标。项目涉及职工和周边群众满意度目标值≥85%，完成值86.67%，完成率101.96%。
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
（一）绩效指标说明

无

（二）下一步改进措施

1.继续加大项目资金的执行率，进一步完善和规范项目管理，确保项目资金的使用效率和安全。切实巩固造林绿化成果，林农和社会保护森林资源的意识明显提高。

2.进一步保障苗木储备以及苗木规格质量，提高造林成活率，改善树种结构和林分质量，促进森林科学经营，精准提升森林质量，提升森林生态功能，增强森林碳汇能力，提高森林碳储量。

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我市主要将绩效评价结果应用于以下几个方面：①将绩效评价结果纳入年度考核，作为考核领导干部的重要依据之一；②认真分析评价结果，总结成功经验，巩固成绩，提高项目管理水平；③分析评价结果，明确存在问题，补缺补漏；④将绩效情况公开在林业局官网。
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
（一）中央巡视、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及其所涉及的金额

全市暂无此情况。

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    营造林后续管护资金不足。我市营造林项目基本以省级以上财政扶持为主，市、县两级配套投入少，加之造林成本逐年上升后，营造林项目资金使用效益受到一定影响，项目建设成效也有所受限。


